
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無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MING YUAN HOLDINGS LIMITED
上海銘源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財務顧問
Henco & Associates

衡持行融資有限公司

有關收購HD GLOBAL LIMITED條款
之進一步修訂

董事謹此公佈， PAI（買方）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同意賣方及盧先生與
胡博士（賣方之擔保人）之書面要求，根據補充協議修訂履行注資承諾之
限期，由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押後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謹請參閱本公司就賣方、 PAI（買方）與盧先生及胡博士（賣方之擔保人）（統
稱「訂約方」）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訂立買賣協議而於二零零三年五月
十三日刊發之公佈（「五月十三日公佈」）及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刊發
之通函，以及就訂約方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訂立補充協議而於二零零
三年七月十六日刊發之公佈（「七月十六日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五月十三日公佈及七月十六日公佈已定義之詞語在本公佈中具有相同涵
義。

延長限期

董事謹此公佈，賣方、盧先生與胡博士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向 PAI書
面要求允許更多時間，以安排所需資金履行補充協議所述之注資承諾。
PAI（買方）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同意賣方與盧先生及胡博士（賣方擔保
人）之書面要求，同意將履行注資承諾條款之限期由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
再押後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長限期」）。根據補充協議之條
款，本公司向胡博士或其代理人發行及配發第二批代價股份（即本公司將
以每股 0.20港元之發行價發行及配發，作為收購 HD Global全部已發行股本
其餘代價之 90,000,000股新股份）之時間為注資承諾履行日期起計 5個營業日
內，即不遲於根據延長限期而釐定之二零零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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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將履行注資承諾之限期押後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外，五月十三
日公佈及七月十六日公佈所披露由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之買賣協議之所有
重要條款及條件概無其他變更。由於買賣協議所載之收購條件經已達成，
因此收購 HD Global全部已發行股本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完成。作為
第一批代價股份之 135,000,000股新股份亦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收購
完成時發行及配發予盧先生之代理人。

承董事會命
Shanghai Ming Yuan Holdings Limited

上海銘源控股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錢禹銘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

* 謹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